
台州学院学生课程自修申请表

学院 班级

学号 姓名

开课

学年

学期

学年，第 学期

自

修

课

程

① 课程名称 。

② 课程名称 。

申

请

理

由

在相关理由的编号前的□上打√。

□1、自学能力强、学业优良（开课学期的前一学期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

3.5，且无不及格课程）。

□2、在相关课程方面确有专长（提供证明材料，由二级学院学术委员会

认定）。

□3、因转专业或重修导致课程的上课时间冲突。

□4、因人才培养方案调整，不再开设该门课程。

申请人（签名）： 年 月 日

任

课

教

师

意

见

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备注：1.该申请表需作为教务系统申请自修的附件拍照上传；

2.被批准自修的课程可以不参加听课，但应当主动与任课老师经常保持联

系，按时完成规定的作业、实验，并参加正常考核。


